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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
共同實驗室使用申請書    

	計畫主持人(申請人)
員工編號
	

	服務單位
	
	主持人電話
	

	申請日期
	
	聯絡人
	
	聯絡人電話
	

	研究計畫名稱
	中文：
英文：

	研究計畫經費來源
	□國科會 □衛福部  □國衛院 □中研院 □院內專題研究計畫 
□校內專題研究計畫 □其他計畫                 □自行發起
計畫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核定金額:             元

	申請使用區域
	□共同實驗桌 □儀器設備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計畫執行期間
	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至 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申請實驗桌/儀器設備使用期限
	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至 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執行確認事項
	1. 本計畫是否有使用下列材料：（勾選下列任一項，須附相關實驗/研究同意文件）
□無 □人類胚胎幹細胞（無涉及病毒、細菌等病原體或需進行基因轉殖等）□基因重組實驗 □其他，請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 本計畫是否有使用毒化物? □ 否 □是 ，請列出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參與研究人員   (可自行延伸表格)
	
	姓 名
	單 位
	職 稱
	職員編號
	校院內人員

	
	1.
	
	
	
	
	□是   □否

	
	2.
	
	
	
	
	□是   □否

	申請應注意事項
	1. 申請使用共同實驗室者，須為本院專任員工，並以目前無研究實驗空間者為優先。申請時請填具本申請表，並檢附下列文件提出申請：(1) 研究計畫書（已獲研究補助者，請另附計畫核定清單）；(2) 共同實驗室使用聲明書；(3) 相關實驗/研究同意文件，若無則免附。
2. 申請使用本實驗室者，須事先完成輔仁大學實驗室安全衛生教育訓練，並取得有效之參訓證明文件，方得提出申請及實際進入實驗室操作。
3. 符合申請資格者，依下列計畫性質之順序，核定使用空間及相關儀器設備：
(1)國科會、國衛院、其他中央部會研究計畫；(2)院或校內計畫； (3)院外委託計畫補助； (4)自行發起計畫者
4. 使用期間：取得補助執行計畫者，以該計畫核定期間為限；自行發起計畫者，自申請核定日起一年為限。
5. 本實驗室屬基礎醫學實驗室，不得將任何臨床檢體攜入或於實驗室內操作。
6. [bookmark: _GoBack]本實驗室為BSL1等級不得使用放射線物質，亦不得操作第二級（含）以上感染性生物材料。
7. 請遵守共同實驗室使用規則及管理，若有違反，依相關管理規則處理，情節重大危及他人者，提報共同研究室管理小組及學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議處。
8. 於共同實驗室所進行之實驗，應確實填寫實驗記錄簿，並配合每季由共同實驗室管理員查驗1次。有關實驗記錄簿之查核紀錄將列為後續使用申請之審查參考依據。

	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  

	審核結果
	· 核准    核定使用期間：                
· 不核准
其他意見：

	實驗室經辦簽章：
	醫研部主任簽章：
	研究副院長：

	若申請使用之共同實驗室為輔仁大學列管之場域者，請加會該實驗室管理單位：
實驗室管理單位：
實驗室經辦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

	輔仁大學環安衛中心
經辦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



	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
	文件編號：FF-7100-30001-2
制訂單位：醫學研究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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